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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律典保存豐富僧團史料與體現深刻理性思維，具有高度學術研

究價值。唯因律文艱深而內容繁多，若非通過系統性規範架構與之對比，

難以襯顯背後蘊含的法理意涵。本文以《四分律》「重殺戒」（殺人戒）

為考察案例，參照今日刑法學「總則」、「分則」解析模式，首先檢視「重

殺戒」主、客觀構成要件，除解消因原典艱深造成的閱讀障礙，並將原

文系統化與概念化，作為法理討論的基礎。其次根據前述構成要件分析

結果，藉由現代刑法學開出概念與論述面向，逐一探求重殺戒之法理與

法律質性問題，包括：人之始期判斷標準為何？如何處理「認知障礙、

錯誤」、「故意、過失」、「既遂、未遂」？是否成立「直接正犯、間接正

犯」、「教唆犯、幫助犯」等問題。希望藉此研究確立跨領域學科合作的

可能，更進一步豐富當代佛學研究向度與內涵。

關鍵詞：
戒律、律典、刑法、四分律、殺人罪

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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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經律論」為佛教「三藏」根本，也是人類思想的瑰寶。《經》典

直切要道，氣象恢弘；《論》典析理縝密，用細體大，是故無論在家出

家，都有大量的學習研究者。其中唯《律》典因偏重僧團軌範規定，常

人興趣不高，兼之中國佛教自唐代以後又有「在家眾不得閱讀律藏」的

主張，因此《律》典隱晦難明，相關研究更是寂寥冷清。實則《律》藏

蘊含豐富歷史資料，所攝義趣更是宏博，筆者兼具中文、哲學、法律三

系學位，多年跨領域訓練與研究過程中，發現戒律學與刑法學間具有高

度對比分析的可能，若能透過今日刑法學 建構之「總則」、「分則」體系，

由「分則」解析逆向建構「總則」原理，由「總則」原理攝導「分則」

運作，對於《律》典內容呈現與法理解析工作實有莫大助益，亦是開啟

當代律學研究新進路的契機之一。

「分則」又名「各論」，乃是對於刑罰法規所規定之各種犯罪，探

討其成立要件與內容，並確定處罰效果的學問。「總則」則是規定犯罪

與刑罰之共同問題與原理，由於《律》典內容複雜，為使資料呈現聯繫

性與邏輯性，最好通過一套類型化的規範系統，將原本分散的資料整合

一處，這方面現代刑法學體系已有豐富的資源可供我們汲取，其中開出

的理論與方法，更能大大豐富佛學研究深廣度，唯因戒律條文眾多，筆

刑法學一詞所攝內涵，依林山田先生主張，「即是研究刑事實體法的公法學，

係刑事法學研究中最發達的領域，而以刑法論理學為其核心。」參閱氏著，《刑

法通論（上冊）》（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年增訂十版），頁 。

參閱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台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年），頁

、 。

勞政武先生《佛律與國法》一書首開戒律法理學研究進路，主張今日對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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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是以《四分律．四波羅夷法》之「重殺戒」為考察對象，首先陳述

案件事實，其次根據《律》文提供內容逐一分析「重殺戒」各項構成要

件，最後討論相關衍生的各種法理問題，希望通過這樣的研究進路，日

後匯集各戒研究成果而歸納出一套完整的戒律「總則」、「分則」論述。

二、「重殺戒」構成要件及其相應處罰分析 

「構成要件」乃立法者對於各種犯罪行為之構成犯罪事實，包括行

為樣態、關係等，通過類型化、抽象化歸納工作，以條文方式予以呈現

之謂。如何嚴謹而又正確地解析法條構成要件，乃是法律解釋者一大課

題。參照現行刑法學論述模式，「重殺戒」構成要件可析解如下：

、行為主體

行為主體（行為人）者，謂誰能成為本戒之犯罪行為人，一般《刑

學作學術性的研究，應廣納現代世俗各學科的成果與方法，如其言：「佛教戒

律雖是一種宗教規範，但此種規範已經大體有效地生存了約二千五百年之久，

自必有其深刻的道理在。尤其經過中國律宗的各代律師長期研究與發展，它

更已形成一個特殊的規範體系，與其他規範體系（如羅馬法、天主教寺院法、

英美海洋法、回教法、中華古有法等）並不相同，故在學術上自有研究的價

值。此種價值且是雙向的，即佛教規範與其他規範是可以互補而相得益彰的。

近人多談戒律的「現代化」；如此議可行，則首先必須是研究方法的現代化。

如果只停留在傳統的方式 後人註釋前人的著述 如道宣四分律之戒經、

元照則釋道宣之疏、明清律師們對元照的解釋和加以淺釋或補充、現代釋弘

一等則把前人的著述整理出「科」、「表解」之類 戒律學就不可能「現代

化」，也就只有陳陳相因，根本振興不起來了。」參閱氏著，《佛律與國法》（台

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年），頁 。

佛陀耶舍譯，《四分律》，《大正藏》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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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行為主體為自然人。《四分律》旨在規範比丘，因此唯有受戒之

僧團中的一份子，始能成為本戒行為主體，依律文內容規定，計有：

（ ）比丘。即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男子。

（ ）比丘尼。即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女子。

（ ）式叉摩那。即未受具足戒前學法中之尼眾。

（ ）沙彌。即僧團中已受十戒，未受具足戒之出家男子。

（ ）沙彌尼。即初出家受持十戒，而未受具足戒之女子。

由上可知戒律基本上是一種身分法，行為主體為身分犯，不具備上

述五種身分者，則不受戒律效力拘束。

、行為客體

行為客體者，即行為所攻擊之對象。依本律所說，包括：

（ ）人。凡自然人均是，包含自己及他人。

（ ）天子、龍子、阿須羅子、揵闥婆子、夜叉餓鬼。

（ ）畜生中有智解人語者。

（ ）畜生中有能變形者。

（ ）畜生不能變形者。

一般而言「殺人罪」的行為為「殺人」，只要行為客體係「行為人

以外之自然人」即可，若行為客體為自己，世俗法律基本上不予處罰，

依《摩訶僧祇律》載，沙彌依年齡不同分三種：「一者從七歲至十三，名為驅

烏沙彌。二者從十四至十九，是名應法沙彌。三者從二十上至七十，是名名

字沙彌。是三品皆名沙彌。」佛陀跋陀羅、法顯共譯，《摩訶僧祇律》卷 ，《大

正藏》冊 ，頁 中。

身分犯者，係指行為人須具備一定身分始構成犯罪。佛教戒律所規範之行為

客體為僧團五眾，即：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本質上即

屬身分法，一切行為皆為身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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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若「自殺既遂」，則已無處罰可能；若「自殺未遂」，則自殺者

已無求生意念，刑罰對其而言也就失去意義。然而根據佛教理論，行為

客體（自己）也是眾生之一，乃未來佛種，又在因果相續狀態中，死亡

並非一切行為的終點，「自己」當然也屬行為客體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抉擇業果〉中所

說：「殺生事者，謂具命有情。此復若是殺者自殺，有加行罪，無究竟

罪。《瑜伽師地論》於此意趣，說他有情。」 則《廣論》認為重殺戒之

行為客體必須是「他有情」也就是行為人自己以外之人，倘若行為人自

殺，則但有加行罪而無根本罪。筆者目前並未在《瑜伽師地論》中找到

殺生對象須是「具命有情」的出處根據，但根據《廣論》提出四要件「事、

意樂、加行、究竟」，宗喀巴法師解釋「究竟」時指出「究竟者，謂即

由其加行因緣，彼爾時死，或餘時死。此復如《俱舍》云：『前等死無

本，已生餘身故。』」

假如行為人比行為客體更早死亡（前死）或一同死亡（等死），並

未破根本罪，原因在於行為人已經轉生至他界或進入中陰身，而五戒乃

是盡形壽而有，此時五戒已不存在，自然沒有破根本戒的問題。同理類

推，自殺為什麼不犯根本戒？原因在於行為客體死亡時（究竟），行為

人同時死亡（等死），戒之效力同時解消，因此不犯。根據《廣論》，則

自己即不能為行為客體。只是就《四分律》正文看，目前尚不導出這個

結論，因此暫存此說，以備後來更深刻的研究。

按：懺雲法師《五戒表解》「殺戒」釋名云：「斷命曰殺，有情曰生。斷有情

命，是曰殺生。墮胎胎兒死犯殺戒。自殺亦犯殺戒，與殺人罪同。」網址：

。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

年三版），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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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手段

行為手段者，即達成該行為所施行之方法。就世俗法律言，現行《刑

法》第 條「殺人罪」但言「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殺」字涵括所有行為。然而「重殺戒」正文部份特別

說明「自手斷人命、持刀與人、歎譽死、快勸死、咄男子『用此惡活，

為寧死不生』」，其後並詳說十九種行為手段，條析如下：

（ ）自殺：非今日所稱自殺，而係「親自」將被害人「殺害」之

謂，其方法有：以手、瓦、石、刀、杖及其他餘物等方式為之。殺者得

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教殺：死者死亡時自己於一旁觀看，同時教導前人（死者）

殺害之法。方法包括：擲水火中、山上推著谷底、使象踏殺、使惡獸噉、

使蛇螫、餘種種教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遣使殺：派遣他人殺害。方法為派遣使者，明白告知斷某甲

性命，此人也確實隨語前住。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往來使者：若派遣使者前往斷某甲性命，此人也確實前往，

然殺害未遂而返。於是再次授命前往殺害。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

得偷蘭遮罰。

（ ）重使者：如同前述，第一次行為未遂，之後連續派遣乃至四、

五次，此人也確實隨語往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展轉使者：如同前述，第一次行為未遂，之後連續派遣乃至

若百若千次，此人也確實隨語往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

遮罰。

《四分律行事鈔批》卷 引法礪釋「教殺」為「教他而殺者」，其云：「殺時

自看，教前人運手也。」《卍續藏》冊 ，頁 下。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九期  

（ ）求男子：如同今日公開徵求殺手，詢問「有誰知道有如是人，

可以用刀，有殺人方法，久經習學，不感恐怖，不退縮，能斷某甲人命」

等，此人也確實往斷其命。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教求男子：即教導他人公開徵求殺手，如上述所說，包括：

能用刀、有方便技巧、久學習、不感恐怖、不退縮、能斷某甲人命，此

人也確實前往。如此，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求持刀人殺：此規定同樣公開徵求殺手往殺對方，差別在於

應徵者不需具備殺人技術或勇氣，但自認勇健，能持刀斷某甲命，同時

確實前往即可。如此，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教求持刀人：乃教唆他人行「求持刀人殺」行為，其餘要件

與前一項相同。

（ ）身現相：即以身體行為威脅或驚嚇他人，令他人心生害怕而

死亡。 包括以身體作出令墮水火中、從上墮谷底、令象踏殺、令惡獸

食、毒蛇螫等殺害情狀，致令行為客體自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

殺得偷蘭遮罰。

（ ）口說：以言語「呵斥」或「引誘」兩種方式，致令他人死亡。

呵斥者，如斥責對方所作多為惡事、毫無仁慈、懷毒意而不作眾善行。

應當盡快自殺以免多增受罪。引誘者，如以語言稱讚對方不作惡事、多

懷仁慈、已經完成救贖行為，累積諸多功德。活著只是受苦，不如死後

生天，聽者也因而自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身口現相：以身體加上言語表現出上述「呵斥」或「引誘」

《四分律行事鈔批》云：「身現相者，《律》云：『現其身相，食令墮大坑中而

死等也。』《戒疏》云：『或令畏怖墮溝壑，或示死相等也。』立云：『現身相

者，現於異相，張目吐舌、棱層可畏，令人怖死，或令畏怖墮溝壑。』」《卍

續藏》冊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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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遣使：派遣使者以身體加上言語，表現出前述「呵斥」或「引

誘」行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遣書殺：以書信方式，廣為宣說前述「呵斥」或「引誘」行

為。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坑陷：經過仔細檢查而後確認對方必然行經之道路，再於道

中鑿深坑、放火乃至以刀、毒蛇、尖橛、毒刺等方式，導致對方墮入其

中。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倚發：知道對方一定會依靠於某處，如樹、牆、柵欄等，而

於其外以放火、刀、短木樁、毒蛇、毒刺等工具，使人墮入機關中。殺

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與藥：明知對方所患之病而給予錯誤之藥，又或摻雜毒藥，

又或提供已過使用期限（無效或有害）之藥乃至其他種種藥。殺者得波

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

（ ）安殺具：預先知道對方本就患厭身命，穢賤此身，從而提供

刀、毒藥、繩乃至其他可以造成死亡結果的工具置在對方前面，對方也

使用這些工具自殺。如此，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不殺得偷蘭遮罰。又

若作出上述行為，而以其他工具協助他人死亡。殺者得波羅夷罰，方便

不殺得偷蘭遮罰。

、行為結果

《刑法》「殺人罪」之成立，自須以行為客體產生「死亡」結果為

限，否則即屬「殺人未遂」。「重殺戒」與「殺人罪」相同，區別「既遂」、

「未遂」，如《律》文規定「殺者波羅夷，方便不殺偷蘭遮罰」：

（ ）既遂：殺者。即行為客體產生死亡實害結果，行為人得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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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罰。

（ ）未遂：方便不殺。行為客體未生死亡實害結果，行為人得偷

蘭遮罰。「方便」即「方法」，「興方便」即「採取方法進行」之謂，「方

便不殺」乃著手施行犯罪行為而行為客體未死亡之謂。

、行為人之故意意思

「故意」者，乃行為人或主動促成、或被動放任其行為的發生，《刑

法》「殺人罪」屬於「故意」，行為主體必須認識行為客體為自然人，同

時預見該行為將足以使人產生死亡結果或生致死之虞。「重殺戒」同樣

強調行為人必須具備主觀上的「故意」，如《律》文所說，「作如是心，

思惟『種種方便、歎譽死、快勸死』」，始能成立「重殺戒」。反之，缺

乏「故意」而有下列情事者則屬「過失」行為而不犯「重殺戒」：

（ ）若擲刀杖瓦石誤著彼身死者，不犯。

（ ）若營事作房舍，誤墮塹，石材木椽柱殺人，不犯。

（ ）重病人扶起，若扶臥浴時、服藥時、從涼處至熱處、從熱處

至涼處、入房出房向廁，往返一切，無害心而死，不犯。

上述行為因無「殺害心」因而不犯，由「不犯」二字可知戒律只處

罰「故意」，「過失」者不罰。

、行為人之認識能力

「主觀要件」中，行為人尚須具備「認識」能力，凡是因精神障礙

或身心疾病導致判斷能力喪失減損者，由於難以期待與常人一樣，對於

自己行為具有足夠認識，因此皆不犯本戒，依《律》規定下列兩種情事

不犯：

（ ）癡狂心亂：即今日《刑法》第 條所稱「精神障礙」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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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缺陷」等情事。

（ ）痛惱所纏：因疾病纏惱，導致判斷力低於常人。

本戒所繫之罰共有四種，分別為「波羅夷」、「偷蘭遮」、「波夜提」、

「突吉羅」。

「波羅夷」者，乃戒律之根本極惡戒，意譯他勝、極惡，無懺悔之

法。犯此罪者如受斷首之刑，不可復生，故稱極惡。犯者失比丘、比丘

尼資格，自教團中放逐，不得與僧眾同住，死後並墮熱焰地獄九十二億

一千六百萬年。

「偷蘭遮」者，意譯大罪、重罪。主要為觸犯波羅夷、僧殘而未遂

之諸罪刑罰，不在波羅夷等五篇之罪中。此罪之懺悔法分三品，上品罪

須於結界內對一切大眾懺悔，中品罪須出界外對四比丘懺悔，下品罪僅

對一比丘懺悔即可。得偷蘭遮罰者，死後墮嘷叫地獄五億六百萬年。

「波夜提」者，意譯盡捨墮、捨墮、棄墮。此戒乃警戒由於貪心而

集貯無用之物，助長生死之業，遂墮落三途，故捨棄此等財物、貪心、

罪業，稱為捨墮。或謂犯此罪將墮入三惡道，故稱墮。懺除之法必先捨

其財物，故稱捨，向一人懺悔即可。此戒與財物有關，故若以所犯財物

捨於眾中而懺悔之，稱為盡捨；若不懺悔，則結墮惡之罪，稱為墮，死

後墮地獄一億四千四百萬年。

「突吉羅」者，意譯惡作、小過、輕垢，乃一切輕罪之總稱。此罪

甚輕，只須對一人（故作之時）或對自己懺悔（非故作之時）即可。違

犯此戒，墮等活地獄九百萬年。

以上各罪墮地獄果報，參考勞政武，《佛律與國法》，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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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殺戒」所涉法理分析 

道宣律師於《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中言「重殺戒」犯緣有五：

一、是人。二、人想。三、起殺心。四、興方便。五、命斷。 從現代

刑法學的角度來看，此五事因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乃是建構戒律「總

則」從而統攝「分則」的關鍵。「是人」涉及對於「行為客體」的定義；

「人想」討論「行為主體」之主觀認識能力與刑法學中複雜的「錯誤」

問題；「起殺心」乃行為主體之「故意」、「過失」判斷，決定刑責的有

無；「興方便」為「重殺戒」成立「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判斷

標準；「命斷」者，根據實害結果，分別成立「既遂」、「未遂」。茲闡說

如下：

《刑法》「殺人罪」與戒律「重殺戒」主要保護「人」之生命法益，

但仔細分析法律與戒律兩者仍有極大差別。首先，《刑法》為世俗法律

規範，「殺人罪」保護對象以「人」為主，「重殺戒」則於本律「詳述衍

生規定」部分，將「非人」與「畜牲」皆納入效力輻射範圍，如《律》

文所稱「若天子、若龍子、阿須羅子、揵闥婆子、夜叉餓鬼、若畜生中

有智解人語者，若復有能變形者，方便求殺，殺者偷蘭遮。方便不死突

吉羅。畜生不能變形，若殺波夜提，方便不殺突吉羅」。不過這是「重

殺戒」規範效力的延伸，而非「重殺戒」保護客體的混淆。換句話說，

唯有「殺人」才會該當「波羅夷罰」，筆者揣測這是為節省立法資源，

才會於此戒中一併敘明。

其次，在「人」的保護範疇內，世俗《刑法》另外設有「墮胎罪」，

如此一來關於「人」與「胎兒」的認定即變得非常重要，若所殺對象為

唐．道宣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大正藏》冊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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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然該當「殺人罪」，若為「胎兒」，則該當墮胎罪，端視「胎

兒」何時被認知為「人」。相對的戒律乃是以罰繫罪，沒有明確分別「罪

名」，如在「調部」中即有按殺胎兒得波羅夷罰的規定。但這究竟是否

於「重殺戒」外別立「墮胎戒」，又或者只是對於「重殺戒」的補充，

不無討論空間。

、認知障礙

所謂認知障礙者，即行為人對於行為進行判斷時，因主觀所生精神

障礙與困難，致生判斷錯誤或落差情事。「重殺戒」第二犯緣為「人想」，

所謂「想」者，依「五蘊」說乃是「取像構想」之義，即於善惡憎愛種

種境界，取種種相、作種種想。行為人必須具備「能想」之能力與「作

人想」之行為，始該當「人想」犯緣，故「重殺戒」不犯事由中明白規

定「不犯者，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凡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或生理

疾病，導致主觀認知能力喪失或減弱者，都因為不具備「想」的能力，

因此不犯「重殺戒」。

這種規定體現佛教戒律理性精神，蓋人類設立刑罰原本僅是單純的

應報主義，重在威嚇。但隨時代進步及對個人權利、人性尊嚴的重視，

現代《刑法》更加強調「矯治」功能，缺乏意識能力或不能控制物理身

體之人，因為沒有「矯治」的可能，自然也就失去懲罰的意義，也因此

民主法治社會都會特設「免責」或「減責」事由。如《刑法》第 條

規定：「①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②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條第一項考量「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無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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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行為不罰。第二項言減損辨識能力，則得減輕其刑，均與《廣律》

所言「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者不犯」的精神相呼應。唯戒律並未說明「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程度為何？係完全喪失或顯著減低「人想能力」亦

屬之？若有，則程度又該如何界定？凡此種種，均留待日後專文研究。

、認識錯誤

所謂「錯誤」乃指行為人主觀之認識，與客觀存在或發生之事實不

相符而言。簡言之，「即指內在意識與外在事實的不一致」， 凡涉及行

為人主觀認識，都須考量「錯誤」問題。目前刑法學說關於行為主體「錯

誤」分類約有五種，包括： 、主體錯誤。 、打擊錯誤。 、因果歷程

錯誤。 、行為錯誤。 、客體錯誤。

第一種「主體錯誤」者，乃行為人以為自己不具備該身分而誤以為

未犯罪，如女子以為自己並未懷孕，服用藥物因而導致流產。理論上此

種情形在戒律中不可能發生，原因在於戒律乃是身分法，唯有僧團成員

才有違犯的資格與可能。而參加僧團又須經歷正式儀式，因此不可能出

現不知道自己是僧侶，從而產生主體錯誤的情形。第二種「打擊錯誤」

者，刑法學又稱「方法錯誤」，即行為人因施行手段失誤，導致損傷之

凡「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者，《廣律》一律明言「不犯」而非「不罰」。「不

犯」為根本截斷犯罪行為的成立，「不罰」則是犯罪成立，但不予以處罰。現

行《刑法》認定犯罪行為之成立，乃採取「三階段犯罪論體系」，亦即須具備

「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與「有責性」三要素，始能加以處罰。第三

部分「有責性」，如行為人不具備苛責之可能，則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但無

論減刑或免刑，犯罪行為仍然成立，只是不予處罰而已。佛教戒律則是「二

階段犯罪論體系」，佛教戒律只有「構成要件是否該當」與「阻卻違法事由是

否具備」兩階段審查，無「免責事由」規定，「免責事由」一概升至「不犯事

由」。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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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與原本設想不同。如甲欲開槍射殺乙，然因技術不佳，誤將丙射殺。

第三種「因果歷程錯誤」者，則是行為人所預想之因果歷程與實際發生

結果歷程不同，如甲欲開槍射殺乙，乙於逃走途中不小心遭丙開車撞

死。

第二、三種情形筆者目前尚未見到類似案例，暫時存而不論。值得

細部討論者乃第四種「行為錯誤」與第五種「客體錯誤」，茲詳說如下：

（ ）行為錯誤

「行為錯誤」者，即行為人不知該行為將產生犯罪結果，如保全人

員以為倉庫無人而將門窗緊閉，導致流浪漢餓死其中。理論上行為人因

為對於符合構成要件之事實欠缺「認識」，因此得以阻卻「故意」，佛教

戒律也持相同觀點，此種案例甚多，如《四分律．調部》載：

時偷羅難陀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往白衣家。床上有小兒眠，偷

羅難陀不看而坐。檀越婦言：「阿姨莫坐小兒上。」彼不聞便坐，

小兒即死。疑。佛問言：「汝以何心？」答言：「不以殺心。」佛

言：「無犯，而不應白衣家不看床座而坐。」

偷羅難陀比丘尼往白衣家，不知小兒在床因而將之坐死，由於此錯誤行

為欠缺「故意」意思，與保全關閉門窗導致流浪漢餓死情形相同，因此

不犯「重殺戒」。

值得研究者，「行為錯誤」與「過失」非常類似？兩者差異究竟何

在？筆者以為當以「有無注意義務」為關鍵。如《刑法》第 條定義

「過失」云：「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

注意者，為過失」，可見「過失」而有責任者，必須是行為人負有「注

《四分律》卷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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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務」，如鐵道柵欄看守員未發現柵欄訊號故障，導致有人為火車撞

擊死亡，須負「業務過失致死罪」。但若是路人甲經過柵欄而未發現訊

號故障，因甲沒有「應注意」的責任，因此不構成「過失致人於死」或

「業務過失致死罪」。

上述案例中，偷羅難陀誤將床邊小兒坐死，佛陀言「不犯」。此時

尚未課以比丘、比丘尼於白衣家中坐時必須看床的義務，因此屬於「行

為錯誤」，但非「行為過失」。嗣後再有類似情形，則因為已有此規定，

僧眾負有「應注意」之義務，倘若仍「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雖然

沒有「起殺心」的「故意」，但卻違犯佛陀於「白衣家應看床座而坐」

誡命，這個「行為錯誤」也將轉成「行為過失」。

（ ）客體錯誤

所謂「客體錯誤」者，即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的誤認，刑法學者將

之分為「等價」與「不等價」兩種：

甲、等價客體錯誤

如甲欲縱火燒毀乙宅，卻誤認丙宅為乙宅而將之燒毀。或甲欲殺乙，

卻誤認丙為乙而殺之。對象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是「燒屋」、「殺人」，

對象等價。依現行刑法學說，「等價之客體錯誤」因為未影響行為人對

於犯罪事實的認知，因此並不阻卻「故意」，如上述例子中甲誤殺丙，

仍然成立殺人既遂罪責。

戒律首重心法，與世俗法律不同處在於，如對被殺之第三人不起殺

心，即使第三人有命斷事實，仍然得以阻卻殺人「故意」，因此戒律明

言不犯。如〈調部〉載：

時有婦人，夫行不在，他邊得娠，往常供養比丘所。語言：「大

德！我夫行不在，他邊得娠，與我藥墮之。」比丘即與，過度吐

下藥，母死兒活。彼疑，佛言：「母死無犯。方便欲墮胎，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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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蘭遮。」

本案中比丘與藥協助婦人墮胎，此時雖對胎兒起殺心，但對婦人不起殺

心。儘管婦人因服藥過度導致「母死兒活」結果，針對婦人之死比丘仍

然不犯「重殺戒」，至於胎兒則因殺害未遂，得偷蘭遮罰。可知佛教戒

律在「等價客體錯誤」中，只要未造意，行為人仍不犯「重殺戒」，與

世俗法律不同。

乙、不等價客體錯誤

「不等價客體錯誤」者，即行為客體法益與價值不同。如甲於森林

中打獵，誤將乙認知為老虎因而開槍射殺之。刑法學觀點認為「不等價

客體錯誤」之行為人，由於缺乏對於構成犯罪事實的認識，得以阻卻「故

意」，至於是否成立「過失」，須依個案真實狀況調查。

如前所說，佛教重視心法，甲因為對於乙缺乏「人」的認識，固然

不犯「重殺戒」，但為保護一切生命，「重殺戒」之保護效力乃旁及其他

生命。「不等價客體錯誤」狀況中，行為人已對錯誤認知之客體產生「殺

心」與「殺害行為」，根據客體差別而有不同之罰，筆者歸納為：一，「視

重為輕」，即實際上為人，主觀上誤以為是非人，既遂得偷蘭遮罰，未

遂不罰。二，「視輕為重」，即實際上非人，卻誤以為人，既遂得偷蘭遮

罰，未遂不罰。

、認識不確定

「認識不確定」乃筆者根據戒律正文所創名稱，意指行為人於行為

時，對於行為客體的認知心中存有懷疑，不能肯定對象究竟為何，因此

名為「認識不確定」。這是現行《刑法》所未論及者，原因在於「疑」

係一種極為主觀的認知心理狀態，無法成為法律客觀評價的對象。法官

《四分律》卷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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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主、客觀證據後，如果認為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具有足夠的認識，

應當判以「故意」。反之，如無足夠證據，則為「過失」，「故意」與「過

失」中難再有「疑」的中間狀態存在。

佛教戒律則重自律與真誠，主觀狀態之「故意」、「過失」、「不確定」

乃由行為人自己判斷，非法官裁量，故最清楚行為時自己究竟是否處於

「疑」的狀態，既沒必要也不可能自我欺瞞，因此「認識不確定」乃成

為「故意」、「過失」以外，主觀意識決定罪責之第三種狀態。

「重殺戒」對此情形規定有二，處罰輕重均同。一者，實為人，行

為時認識不確定是否為人（實人：人疑，偷蘭遮），殺害既遂得偷蘭遮

罰，未遂不罰。二，實為非人，行為時不確定是否為非人（非人：非人

疑，偷蘭遮），殺害既遂得偷蘭遮罰，未遂不罰。

以上討論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認識」的各種樣態，至於「認識為

人」後是否「起殺心」，乃是一個至為關鍵的因素，其中牽涉刑法「故

意」、「過失」的判斷，也是「重殺戒」第三犯緣「起殺心」關涉的範疇。

所謂「故意」，即行為人對於「必然」或「可能」發生結果，有意促使

其發生，如《刑法》第 條規定：「①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②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

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過失」者，則是行為

人在責任上「應注意」、能力上「能注意」而實際上「不注意」之謂，《刑

法》第 條定義云：「①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②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

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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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刑罰謙抑思想， 民主法治國家基本上只處罰「故意」與「過

失」行為，且「過失」行為之處罰須以有特別規定為限， 生命法益如

《刑法》第 條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身體法益如 條規定：「因過失傷人者，

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佛教與以心法為主，戒律的設計也與法律不同，行為人必須具備主

觀意識之「起殺心」，即「故意」意思始成立犯戒，至於「過失」行為

則一概不論。這是戒律學的根本原理，也是宗教規範與世俗法律最大差

別所在。也因此即使極重大之生命法益，儘管有死亡結果而行為時「不

起殺心」者，皆不當波羅夷乃至其他刑罰。過失不罰案例〈調部〉記載

極多，如前述誤將小兒坐死一例外，又如：

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往白衣家。有一小兒，在碓

屋中睡。偷羅難陀往觸彼步碓杵，杵墮小兒上，即命過。疑。佛

問：「言汝以何心？答言不以殺心。」佛言:「無犯，不應觸他碓

杵。」

「時有母捉比丘，比丘自解即推，母却倒地即命過。彼疑。佛問：

「言汝以何心？」答言：「不以殺心。」佛言：「無犯，而不應推

排母。」

參閱甘添貴、謝庭晃合著，《捷徑刑法總論》（台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年），頁 。

如《刑法》第 條第二項云：「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四分律》卷 ，頁 上。

《四分律》卷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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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須注意者，根據刑法學「主觀犯意與客觀事實並存」原則，我們

可以思考到「起殺心」時的「故意」，理論上必然要與「行為」同時出

現，亦即「故意」為該「行為」之「故意」；「行為」為該「故意」時之

「行為」，兩者必須具有繫聯性，才能視為同一犯罪行為。舉例而言，

某甲對乙起殺心，但並未付諸實行。三天後甲失手將乙殺死，則三天前

之「故意」意思非本次「行為」之「故意」，因此不能接合前次犯意與

本次犯行，終以「殺人罪」論處。原因在於該「犯意」與該「犯行」脫

鉤，沒有因果相續性，這是刑法學上的主張，也是戒律法理的必然。

「重殺戒」第四犯緣為「興方便」，方便即是方法，行為人僅有殺

心仍不違犯「重殺戒」，須採取實際施行手段始該當本戒，但根據因果

律行為人仍須承受業報。因果律非佛所制、無對象之別、不考慮主體身

分差異而效力及於所有眾生之一切行為，其中身、口、意可分別或同時

造業。戒律與之相反，唯佛獨制、 屬於身分法、未受戒者無犯戒問題、

無行為者無處罰可能，筆者歸納為「因果重意業，戒律論行為」一語。

也因為發動行為乃戒律成犯的絕對要件，佛陀每於結戒後詳述複雜

之衍生規定，「重殺戒」中具體闡述種種殺人手法，計十九種行為類型，

勞政武先生《佛律與國法》一書以為繁瑣細碎，分類重複。 然經筆者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云：「問曰：『契經阿毘曇不以佛在初，獨律誦以佛在

初？』。答曰：『以勝故、秘故、佛獨制故。如契經中諸弟子說法、有時如釋

提桓因自說布施為第一。何以故？我以施故，得為天王，所願如意，佛言如

是。有時化作化佛，化佛說法。律則不爾，一切佛說。是故以佛在初，有如

契經隨處隨決，律則不爾。」失譯人．《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大正藏》

冊 ，頁 下。

勞政武，《佛律與國法》，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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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考察，此段文字實有重要意義，通過對此十九種行為類型的說明，

佛陀已將「重殺戒」之犯罪質性說明完畢。明白地說，佛教戒律雖無「總

則編」，但「衍生規定」部分實發揮了類似《刑法．總則》功能，試說

明如下：

、「重殺戒」成立「直接正犯」

「直接正犯」者， 即直接施行犯罪行為之人，《律》文所列以下各

種行為屬之：

（ ）「自殺」：以瓦石刀杖及其他餘物親自殺害。

（ ）「坑陷」：道中鑿深坑、放火乃至以刀、毒蛇、尖橛、毒刺等

方式，導致他人墮入其中而死亡者。

（ ）「倚發」：知對方倚靠處，於其外以放火、刀、短木樁、毒蛇、

毒刺等，使人墮落機關之中。

（ ）「與藥」：使用錯誤之藥或摻雜毒藥，或使用過期藥物令患者

死亡。

（ ）「身現相」：以身體行為恐嚇或驚嚇他人，使之死亡。

、「重殺戒」成立「間接正犯」

「間接正犯」者，現行《刑法》並無明文規定，學說間也有諸多分

歧，如林山田先生主張「間接正犯」係「指行為人利用他人作為犯罪的

行為工具，而為自己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以遂其犯罪目的的正犯。」 甘

添貴先生《刑法之重要理念》認為應定義作「利用非正犯之他人以實施

法典並無「直接正犯」一詞，現行《刑法》第四章〈正犯與共犯〉僅規定「共

同正犯」，如第 條云：「二人以上共同實刑犯罪之刑違者，皆為正犯。」「直

接正犯」乃學者為方便論述所使用。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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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者」， 二說頗為接近。假如採取這樣的觀點，則《律》文所舉

下列行為屬之：

（ ）「遣使殺」：派遣他人為殺害行為，並明言規定斷某甲性命。

（ ）「往來使殺」：派遣使者前往斷某甲性命，未遂而返，再次受

命往殺。

（ ）「重使殺」：接續派遣乃至四五次遣人往殺。

（ ）「展轉遣使殺」：六次以上乃至若百、若千次遣人往殺。

（ ）「求男子殺」：公開徵求殺手往殺。

（ ）「求持刀人殺」：公開徵求非殺手往殺。

、「重殺戒」成立教唆犯

「教唆犯」於《刑法》學說中屬於「共犯」的一種，與「正犯」類

型中之「共同正犯」差別在於「教唆犯」乃是故意喚起行為人為特定不

法行為之決意，但對於行為人並無「支配能力」。前述「間接正犯」如

「遣使殺」、「求男子殺」等，行為人可以決定殺害對象與方法，具有「支

配能力」。「教唆犯」只能喚起行為人的不法意識，從而與犯罪行為產生

高度因果繫聯關係，但非絕對促成的關係。透過佛法概念為喻，則「教

唆行為」屬於「增上緣」而非「俱有因」，如此則《律》文所舉下列行

為屬之：

（ ）「教殺」：死者死亡時自己於一旁觀看，同時教導死者自殺之

法。

（ ）「教人求男子殺」：教導他人公開徵求殺手。

（ ）「教求持刀人」：教導他人行「求持刀人殺」之行為。

（ ）「口說」：以呵斥與引誘兩種方法引人自殺。

甘添貴，《刑法之重要理念》（台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年），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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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口俱現相」：以身體加上言語表現出上述行為，引人自殺。

（ ）「遣使」：派遣使者向行為客體，廣為宣說前述呵斥、引誘語

言讚嘆死亡，引人自殺。

（ ）「遣書」：以書信方式，廣為宣說前述呵斥、引誘語言讚嘆死

亡，引人自殺。

、「重殺戒」成立幫助犯

「幫助犯」者，即對於實施不法行為之他人提供幫助之人，至於受

幫助者對此行為不必有主觀上的認識或知情。依《刑法》第 條第一

項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

者，亦同。」幫助行為人與受幫助者對於犯罪行為並無「共同決意」，

幫助者也不具備犯罪支配能力，因此與「教唆犯」（教唆犯有「共同決

意」）、「共同正犯」情形又有不同。據此，《律》文所載下列行為屬之：

（ ）「安殺具」：預先知道對方患厭身命，從而提供各種可以造成

死亡結果之工具，俾令對方起意及方便該人自殺。

「重殺戒」犯緣第五為「命斷」，也就是出現實害結果。假如已著

手施行犯罪而未產生「命斷」結果，即是刑法學所稱「未遂」，依《刑

法》第 條第一項規定：「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

犯」。一般而言，犯罪多以行為「既遂」為處罰要件，除非特別規定，

否則不罰未遂。如第 條第二項稱：「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

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由於「生命法益」非常重要，乃萬

國法律與普世道德所欲保護之價值，因此《刑法》第 條規定：「①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②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③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可知殺人罪不僅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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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犯，即在預備階段也施以處罰。

主觀要件上戒律僅處罰「故意」，不罰「過失」，唯一旦具足「是人、

人想、起殺心、興方便」四項要件，「命斷」部分則無論「既遂」、「未

遂」，皆該當不同程度處罰。這點「殺人罪」與《刑法》有著高度的一

致性，差別在於戒律不罰預備犯。其他小小戒乃至波羅夷、僧殘重罰中，

多數時候僅罰「既遂」，無「未遂處罰」規定，「重殺戒」則無論正犯、

教唆犯、幫助犯，凡「殺者，波羅夷，方便不殺偷蘭遮」，足見戒律對

於生命法益的重視與保護。

四、結論 

本文以「重殺戒」為考察案例，通過與現代刑法學對比的研究模式，

由「分則解析」逆向歸攝「總則原理」，彰顯戒律蘊含之理性精神。此

種研究正當性基礎究係為何？筆者以為假如我們同意佛法與世法具有

互攝性，而非截然對立的價值規範系統，則某種程度的融通實是理論的

必然，即使時空環境改變，戒律與現代法治社會諸多價值觀仍得相互映

襯。完全之契合固不可能，但絕對否定這樣的研究進路，無疑也對立了

佛法、世法，截裂宗教與世俗對話的可能空間。

基於這樣的理念，形式上首先參照《刑法》「分則」對於法條的解

析模式，區分「客觀構成要件」、「主觀構成要件」兩大類，並賦予各名

詞操作定義，俾利後續解析工作的進行。「客觀構成要件」部分主要討

論「行為主體」、「行為客體」、「行為手段」、「行為結果」四項。「主觀

構成要件」部分，則探究行為主體之「故意意思」與「認識能力」。此

外，在「戒律法理學」方面，通過道宣律師犯緣五事，分別討論人的定

義、認知障礙與錯誤、故意過失、犯戒行為質性、既遂未遂等重要「總

則」問題。為清楚說明，表列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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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對比 

 

殺人罪 重殺戒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 自然人 五眾（身份犯）

、行為客體 自然人 人、天、畜生等有情

、行為手段 總括為「殺」詳明 種手段

、行為結果 既遂、未遂 既遂、未遂

主觀構成要件 、行為人之故

意意思

需具備 需具備

、行為人之客

觀能力

不需具備 需具備

相關法理對比 

 
殺人罪 重殺戒 

是人 人之始期

判斷

出生 胎兒（待學

界與教界釐

清）

人想 、認知障

礙

減、免刑責 免責

、認識錯

誤

（ ）主體錯誤 阻卻故意 無此可能

（ ）打擊錯誤 阻卻故意 待考證

（ ）因果歷程

錯誤

相當因果關

係，成立故意

既遂。不相當

則成立未遂

待考證

（ ）行為錯誤 阻卻故意 阻卻故意

（ ）客體錯誤 甲、等價客

體錯誤

成立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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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不等價

客體錯誤

阻卻故意，過

失待查

處罰既遂，

未遂不罰

、認識不

確定

刑法無此說 處罰既遂，

不罰未遂

起殺

心

、故意 成立 成立

、過失 成立過失致

人於死

不成立

興方

便

、直接正

犯

成立 成立

、間接正

犯

成立 成立

、教唆犯 成立 成立

、幫助犯 成立 成立

命斷 、既遂 處罰 處罰

、未遂 處罰 處罰

正如法律學者僅能提供學理見解，法律適用權仍在法官手上；同樣

的、戒律最高解釋權仍屬僧團， 本文僅是提供另一種思考向度而已。

由於《律》藏仍有大量案例尚未被研究，如能通過此種「分則解析」建

構「總則原理」方式，彙整《律典》、《律疏》各部要義，進而引起世人

更多認識、研究與認同，相信對於當代佛學研究工作的拓展，必定具有

高度正面積極的意義。

昭慧法師，《佛教規範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民國 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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